附件1

2018年上海市春季灭鼠技术方案

一、工作目标

春季灭鼠工作的重点是本市原流行性出血热高发的农村地区、各类商业综合体、集贸市场及其周边居住区以及各类建筑工地开展突击灭鼠工作，消除鼠类栖息地，完善防鼠设施，确保鼠密度得到有效控制。已建成和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区、镇的地区要全面达到并维持国家标准GB/T23798《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 鼠类》所规定的水平。

二、工作重点

本次春季灭鼠要对三类区域进行重点控制，包括：

（1） 本市原流行性出血热高发的农村地区（浦东原南汇、松江南部、闵行、金山等相关地区）

（2） 各类商业综合体、集贸市场及其周边居住区

（3） 各类建筑工地

同时应做好以上重点区域周边鼠侵害高发区域的灭鼠工作。

对于外环境的鼠害控制，应着重加强毒饵站的布放工作，注意各毒饵站的投放密度、到位率、完好率。

三、时间安排

（一）3月9日前，完成灭鼠前鼠情调查；

（二）3月12日-3月23日为灭鼠准备阶段，根据灭鼠前鼠情制定辖区内灭鼠重点及技术方案，采购灭鼠药物器材，培训投药员，宣传灭鼠知识，整治环境清除鼠类栖息场所；

（三）3月26日-4月8日为全市统一灭鼠投药阶段，按照灭鼠技术要求和地方标准规范有序地实施灭鼠，对自行灭鼠的部门和单位给予技术指导；

（四）4月9日-13日为检查、补课阶段，整治环境、清除鼠粪，补投鼠饵，建设防鼠设施，评估灭鼠效果；

（五）4月16日-20日，完成灭鼠效果检查和评估。

四、技术要求

本次灭鼠工作的原则是坚持环境治理为主，突出物理方法灭鼠，科学合理使用化学药物，注重投药质量，提高灭鼠效果和效率。

（一）鼠药

本次灭鼠推荐使用抗凝血灭鼠剂。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既往鼠类对抗凝血灭鼠剂的抗性检测结果及辖区鼠种，确定本次灭鼠药物品种和类别，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摄食系数较高的商品毒饵；在抗凝血灭鼠剂毒饵效果差或限制使用的场所，可试用胆钙化醇或雷公藤甲素商品灭鼠毒饵灭鼠。

（二）突击灭鼠投饵技术

第一代抗凝血灭鼠剂毒饵应饱和投放，投放的毒饵量应足够鼠取食，1周内隔天检查并补充毒饵；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应在投放毒饵1周后补投1次；补投完的毒饵需保留1周以上的时间；胆钙化醇或雷公藤甲素商品灭鼠毒饵投饵方法同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室内灭鼠应将毒饵投放在鼠道、墙角、角落或物体旁，根据环境中鼠情与鼠种确定投放饵点数量，一般每15m2投放2点～3点，每个点投放毒饵5g～10g。室外灭鼠应将毒饵投放在垃圾房、垃圾堆、鼠洞附近、破损下水道周边和建筑物周围，每点投放毒饵10g～20g。下水道灭鼠，在竹片上绑或竹节内投放抗凝血灭鼠剂蜡块或动物性诱饵配制的毒饵，竹片斜插在下水道，放置毒饵的位置应高出水面20cm。记录毒饵实际投放的地点和数量，每次检查补充或替换都需记录。

（三）长效灭鼠毒饵站

毒鼠饵站设置在垃圾箱房背面或侧面、每幢楼北面下水道附近隐蔽部位。每2500m2设置一只，一般每幢楼或间隔50m放置1只。毒鼠盒内毒饵无霉变，灭鼠颗粒剂不少于20克，小包装袋应开口，杀他仗或其他蜡块不少于2颗。毒饵站贴有橘黄色警示标识，警示标识设置在毒鼠盒上或设置点上方。毒鼠盒有统一编号。1-12月，每月检查毒鼠饵站1-2次，检查鼠饵消耗情况，补充盗食鼠饵，更换霉变鼠饵，检查、补充、更换鼠饵有记录。

（四）注意事项

新出台的《农药管理条例》及一系列配套规章中，抗凝血灭鼠剂被列入“限制使用”名录，要严格按照登记范围使用鼠药，投药范围内有灭鼠服务提供方的信息和联系方式，投放鼠药的相关信息。

五、检查与评估

3月9日前，完成灭鼠前鼠情调查，3月12日上报调查结果，并完成灭鼠前调查报告；4月16日-20日，完成灭鼠效果检查，4月23日上报检查结果，并完成灭鼠效果评价报告。
